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 用

人单位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劳动者进行专业

技术培训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

条款的情形下可约定服务期及违约金条款，

除上述两种情形外均不得约定劳动者向用人

单位支付违约金或者以赔偿金、 违约赔偿

金、 违约责任金等其他名义约定由劳动者承

担违约责任。 即使劳动者自愿与用人单位签

订培训及竞业限制外情形的违约金条款， 该

条款也应属于无效。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

的本意， 即为防止用人单位利用强势地位限

制劳动者的自由选择权， 也意在促进人才的

合理流动和用人单位自身完善人才激励约束

机制， 真正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 但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利益过度失衡， 劳动者明显违背

诚实信用， 对用人单位的正当利益不进行合

理的填补， 显然有失公平正义， 不利于人才市

场的良性发展。

因此， 此种情形下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司法裁判对法律条款进行修正， 并对正

确的社会价值理念进行引领。

本案中， 詹某与某基金公司约定关于办理

北京户口而限制服务期和离职违约金的条款，

因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应属无效， 对双方不具

有约束力。 劳动者严重违背诚实守信， 用人单

位也确因此遭受损失， 在不限制劳动者自由择

业的前提下， 若对用人单位不进行补偿或者赔

偿， 显然有失公平， 不利于提高用人单位对劳

动者进行特定投资和人力投入的意愿， 也不利

于维护、 保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信任关

系。

同时， 民法典第七条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

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 恪

守承诺。 诚信原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

信价值的法律问题， 贯穿于整个民事活动中。

在劳动用工领域，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具有

较强的人身属性， 更需双方相互诚实、 信任，

不仅要求双方在订立劳动合同的过程中遵循诚

实信用原则， 在履行、 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也

均应秉持诚实守信。 进京指标作为稀缺的社会

资源， 具有一定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用人单

位依约为劳动者办理户口， 耗费资源并支出成

本， 对此， 用人单位的特定投入也应得到相应

的回报和保护。 詹某在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为

取得户籍明确承诺服务期， 在单位办理完户籍

后提前离职， 不仅给用人单位造成实际损失和

后续人才引进的潜在损失， 同时也违背诚实守

信， 不利于劳动领域中信任关系的建立和诚实

守信的社会价值引领。 因此， 在本案中， 法官

将诚信价值融入司法裁判， 对劳动者失信行为

进行否定性评价， 对用人单位的特定投入予以

保护， 发挥裁判在个案中的社会伦理评价， 引

领社会价值理念。 （综合整理自人民法院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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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个人、 家庭等

进行了特定投入后， 劳动者违反服务

期约定提前离职， 用人单位能否依据

双方的约定主张补偿金？ 近日， 北京

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公司为

职员办理进京户籍迁移手续后职员提

前离职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房山区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詹某提前离职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给公司造成了损

失， 应支付补偿金 15 万元。 该案的

判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

价值融入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中， 能

动适用劳动法规则中的服务期限制和

违约金条款， 合理平衡了各方利益冲

突， 实现了个案的实质正义。

2018 年， 詹某与某基金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 合同约定公司为詹某办理进京户口迁

移手续， 且詹某为公司提供服务期不少于 6

年， 如詹某在公司工作不满 6年， 詹某在离

职时应向公司支付补偿金。

此后， 公司按约定为詹某办理了进京户

口迁移手续， 而詹某工作满 3年后向公司提

出离职申请。 公司认为詹某应在离职时支付

补偿金， 詹某表示不同意。 公司向仲裁委提

出仲裁申请， 詹某提出反申请。 仲裁委作出

裁决后， 双方均不服裁决， 向法院提出诉

讼。

庭审中， 基金公司认为， 公司与詹某在

签订劳动合同时已经明确了进京指标是稀缺

的。 在双方签完协议后， 公司安排专人， 经过

多方努力，将詹某户口迁至北京。 詹某于 2021

年 5月以购房、教育、爱人置业等原因向公司申

请户口迁移， 并利用私藏户口卡首页私自将户

口迁移至其他区。户口迁移成功后，詹某向公司

多次提出辞职申请，违反约定。詹某作为高级知

识分子，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秉持诚实，恪

守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同时，受相应政

策因素影响，进京指标属于稀缺资源，为詹某办

理进京落户手续并非公司的法定义务，因此，公

司为詹某办理进京落户手续的行为属于用人单

位为劳动者提供特殊待遇的范畴。 詹某违反服

务期约定辞职，对公司的损失是巨大的，造成公

司的户籍指标浪费，再行招录接替员工、培养专

业技能将导致公司再投入一定的时间、人力、资

本等成本。 因此，要求詹某给付 49.9 万元的补

偿金及利息。

詹某认为， 2021 年 6 月， 公司在发放工

资时克扣 5 月份工资， 直到 6 月底仍未补发。

鉴于公司无故克扣工资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合

法权益， 且公司的规章制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的规定， 损害劳动者权益等情形， 故向公司送

达了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通知。 另外， 双方签

订劳动合同中约定的补偿金应为违约金， 而法

律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以解决户口为由同劳动者

约定违约金的， 不予支持； 即使需支付， 约定

的标准也过高， 应予调低。 因此， 不同意公司

主张的补偿金请求， 同时要求公司办理档案转

移手续、 支付拖欠工资。

经房山区法院一审， 认定了如下事实：

2018 年詹某入职某基金公司； 双方签订了

至 2024 年终止的劳动合同， 并约定每月工

资及试用期。 詹某在劳动合同中手写： “本

人承诺在公司工作服务六年， 如不满六年离

职按员工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工资乘以不满

六年的剩余期限 （按月计算） 给予公司补偿

并在离职时支付。 如本人未支付公司违约

金， 公司有权停止缴纳社会保险并拒绝办理

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 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由本人自行承担。”

根据查明事实，法院审理后认为，詹某主

张公司未足额支付的工资系公司每月为詹某

代支付的公租房租金。 结合詹某之前提出离职

的具体情形， 可以认定詹某离职系因个人原因

提前离职， 公司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

形。 因此，法院对詹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基金公司主张补偿金的请求， 法院认

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

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用人单位为招用劳

动者办理北京市户口， 双方据此约定了服务期

和违约金， 用人单位以双方约定为依据要求劳

动者支付违约金，不应予以支持；确因劳动者违

反诚实信用原则，给单位造成损失的，劳动者应

当予以补偿。本案中，詹某与公司签订了应届毕

业生劳动合同，约定公司为詹某办理北京户口，

办理了北京户口后， 詹某必须为公司服务期限

不少于 6年， 并约定了提前离职詹某应给予补

偿。

进京指标系稀缺资源， 詹某明知签署的协

议中约定了 6年的服务期， 现提前离职， 其行

为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 且公司为詹某办理进

京户口耗费公司稀缺资源， 存在成本支出， 同

时詹某的辞职行为必然给公司在人才引进及招

用同岗位人员方面带来一定损失， 詹某应予补

偿。 结合本案具体情况， 法院酌定詹某向基金

公司补偿损失 15万元。

最终， 法院判决基金公司为詹某办理档案

关系转移手续， 詹某支付公司提前离职补偿金

15万元， 驳回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詹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审

理后认为，詹某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一审判决对本案所作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法官说法：

为留人才 公司为员工办理北京户口

一纸诉状 公司主张补偿金获法院支持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特定投入应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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